
0 9 9  就 業 服 務  乙  5 - 1 ( 序 0 0 2  )   

0 9 9 年 度 1 9 5 0 0 就 業 服 務 乙 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學 科 測 試 試 題  

本 試 卷 有 選 擇 題 8 0 題，每 題 1 . 2 5 分，皆 為 單 選 選 擇 題，測 試 時 間 為 1 0 0 分 鐘，請 在 答 案 卡 上 作 答 ，

答 錯 不 倒 扣 ； 未 作 答 者 ， 不 予 計 分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准 考 證 號 碼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選 擇 題 ：  

1 .  ( 3 )  依 大 量 解 僱 勞 工 保 護 法 規 定 ， 僱 用 3 0 人 以 上 2 0 0 人 以 下 之 事 業 單 位 ， 有 積 欠 勞 工 工 資 達 2

個 月 之 情 形 時 ， 相 關 單 位 或 人 員 應 向 主 管 機 關 通 報 。 所 稱 相 關 單 位 ， 不 包 括 下 列 何 單 位 ？

工 會勞 工 保 險 局稅 捐 稽 徵 機 關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。  

2 .  ( 2 )  雇 主 指 派 所 聘 僱 之 外 國 人 從 事 許 可 以 外 之 工 作，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，可 處 新 臺 幣 多 少 元 罰 鍰 ？

 3 萬 元 至 1 0 萬 元 3 萬 元 至 1 5 萬 元 6 萬 元 至 2 0 萬 元 6 萬 元 至 3 0 萬 元 。  

3 .  ( 3 )  依 就 業 保 險 促 進 就 業 實 施 辦 法 規 定 ，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於 每 月 領 取 失 業 給 付 人 數 占 該 人 數 加 上 每

月 底 被 保 險 人 人 數 之 比 率 ， 連 續 3 個 月 達 百 分 之 多 少 以 上 ， 且 該 期 間 之 失 業 率 未 降 低 時 ， 得

辦 理 僱 用 安 定 措 施 ？百 分 之 二百 分 之 二 點 一百 分 之 二 點 二百 分 之 二 點 三 。  

4 .  ( 4 )  某 公 司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在 執 行 業 務 時 ， 違 反 9 9 年 5 月 2 6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「 個 人 資 料 保 護 法 」 ，

致 求 職 者 個 人 資 料 遭 不 法 蒐 集 、 處 理 、 利 用 或 有 其 他 侵 害 當 事 人 權 利 者 ，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

且 對 於 同 一 原 因 事 實 ， 造 成 多 數 當 事 人 權 利 受 侵 害 之 事 件 ， 經 當 事 人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者 ， 其 合

計 最 高 總 額 以 新 臺 幣 多 少 元 為 限 ？ 5 0 0 萬 元 1 , 0 0 0 萬 元 2 , 0 0 0 萬 元 2 億 元 。  

5 .  ( 2 )  當 前 就 業 市 場 特 性 的 敘 述 ， 下 列 哪 一 項 不 正 確 ？男 性 勞 動 力 參 與 率 高 於 女 性男 性 失 業 率

低 於 女 性服 務 業 的 就 業 人 數 比 率 高 於 工 業受 私 人 僱 用 比 率 高 於 受 政 府 僱 用 比 率 。  

6 .  ( 4 )  在 就 業 諮 詢 ( 商 ) 服 務 中，主 要 是 以 短 期 諮 商 為 主，因 此，焦 點 解 決 短 期 心 理 諮 商 經 常 被 使 用 ，

請 問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諮 商 流 程 中 「 設 立 目 標 」 的 要 訣 ？越 具 體 越 好由 小 步 驟 開 始可 用 理

情 治 療 來 釐 清 個 案 的 非 理 性 思 考 習 慣不 在 個 案 能 控 制 的 範 圍 內 。  

7 .  ( 4 )  投 保 單 位 違 反 就 業 保 險 法 規 定 ， 將 被 保 險 人 之 投 保 薪 資 以 多 報 少 或 以 少 報 多 者 ， 自 事 實 發 生

之 日 起 ， 按 其 短 報 或 多 報 之 保 險 費 金 額 ， 處 以 幾 倍 罰 鍰 ？ 1 倍 2 倍 3 倍 4 倍 。  

8 .  ( 1 ) 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在 進 行 就 業 媒 合 諮 詢 ( 商 ) 過 程 中 ， 常 因 人 因 時 因 事 ， 而 應 用 不 同 的 會 談 技 術 ，

下 列 相 關 基 礎 理 論 及 代 表 人 物 的 敘 述 ， 何 者 正 確 ？家 族 治 療 法 ： 一 種 採 用 開 放 系 統 ， 結 合

三 角 關 係 概 念 ， 使 得 症 候 的 行 為 消 失 於 無 形 的 治 療現 實 治 療 法 ： 一 種 協 助 案 主 體 驗 自 己 存

在 的 真 實 性 ， 發 展 潛 能 及 力 行 實 踐 的 態 度 ， 去 發 現 、 欣 賞 、 認 同 所 處 的 世 界現 實 治 療 法 的

代 表 人 物 是 V i r g i n i a  S a t i r家 族 治 療 法 的 代 表 人 物 是 W i l l i a m  G l a s s e r 。  

9 . 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情 緒 表 達 在 人 際 溝 通 上 的 正 向 功 能 ？彼 此 更 瞭 解變 得 更 真 誠關 係 更 牢 固

軟 弱 情 緒 反 應 。  

1 0 .  ( 4 )  國 內 常 有 職 業 婦 女 因 生 育 而 辭 去 工 作 ， 回 家 照 顧 小 孩 ， 試 問 這 種 現 象 對 國 內 勞 動 市 場 ， 最 可

能 產 生 下 列 哪 一 種 影 響 ？失 業 人 口 增 加勞 動 人 口 增 加失 業 人 口 減 少勞 動 人 口 減 少 。

1 1 .  ( 3 )  個 案 管 理 是 當 今 非 常 受 歡 迎 的 一 種 服 務 策 略 ， 許 多 專 業 人 員 都 認 為 他 們 正 提 供 此 服 務 ， 包 括

社 工 師 、 特 教 老 師 、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. . . ， 請 問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個 案 管 理 員 主 要 的 角 色 ？倡 導 者

經 紀 人使 能 者問 題 解 決 者 。  

1 2 .  ( 2 )  有 關 求 職 防 騙 案 例 中 ， 經 紀 公 司 以 替 各 類 廣 告 商 推 介 模 特 兒 為 由 ， 賺 取 高 額 的 拍 照 費 、 加 洗

費 、 V 8 試 鏡 費 、 保 證 金 、 造 型 費 、 宣 傳 費 、 M o d e l 卡 等 費 用 ， 是 屬 於 哪 一 種 詐 騙 之 態 樣 ？

假 徵 才 真 騙 色假 徵 才 真 詐 財假 徵 才 真 誘 使 求 職 人 投 資假 徵 才 真 招 生 。  

1 3 .  ( 1 )  欲 分 析 簽 署 E C F A 對 臺 灣 勞 動 市 場 的 影 響，較 不 需 要 蒐 集 哪 一 項 資 訊 ？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比 率

受 益 產 業受 益 勞 工受 損 勞 工 。  

1 4 .  ( 1 )  主 管 機 關 對 職 業 訓 練 機 構 辦 理 不 善 時 ， 得 視 其 情 節 為 不 同 之 處 理 。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主 管 機 關 處

理 之 方 式 ？罰 鍰警 告限 期 改 善停 訓 整 頓 。  

1 5 .  ( 3 ) 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 ， 下 列 有 關 建 立 全 國 性 的 就 業 資 訊 網 的 敘 述 ， 哪 一 項 不 正 確 ？由 中 央 主

管 機 關 負 責配 合 失 業 給 付 的 實 施配 合 勞 工 退 休 金 條 例 的 實 施促 進 地 區 間 人 力 供 需 的 平

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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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( 3 )  職 務 再 設 計 為 下 列 何 種 方 法 的 應 用 ？行 業 分 析薪 資 分 析職 業 分 析職 業 心 理 測 驗 分

析 。  

1 7 .  ( 1 )  近 幾 年 來 ， 政 府 陸 續 推 動 許 多 短 工 計 畫 ， 亦 即 由 各 政 府 部 門 僱 用 失 業 勞 工 ， 僱 用 時 間 大 多 為

半 年 或 1 年 ， 試 問 這 類 計 畫 最 適 合 解 決 哪 一 類 失 業 問 題 ？短 期 循 環 性 失 業 問 題結 構 性 失

業 問 題摩 擦 性 失 業 問 題隱 藏 性 失 業 問 題 。  

1 8 .  ( 3 )  為 公 益 目 的 協 助 解 決 因 緊 急 事 故 引 發 問 題 之 需 要 ， 從 事 專 門 性 技 術 性 工 作 ， 其 停 留 期 間 在 幾

日 以 下 之 入 國 簽 證 視 為 工 作 許 可 ？ 1 0 日 2 0 日 3 0 日 6 0 日 。  

1 9 .  ( 3 )  會 影 響 一 個 人 在 自 己 的 職 業 中 ， 以 何 種 方 式 、 格 調 或 節 奏 ， 來 從 事 與 適 應 工 作 之 職 業 心 理 測

驗 是 為通 用 性 向 測 驗職 業 興 趣 測 驗工 作 氣 質 測 驗成 就 測 驗 。  

2 0 .  ( 2 )  依 就 業 促 進 津 貼 實 施 辦 法 規 定 ， 中 高 齡 者 親 自 向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辦 理 求 職 登 記 後 ， 經 公 立

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諮 詢 並 開 立 介 紹 卡 推 介 就 業 ， 其 推 介 地 點 與 日 常 居 住 處 所 距 離 多 少 公 里 以 上 ，

得 發 給 求 職 交 通 補 助 金 ？ 2 0 公 里 3 0 公 里 4 0 公 里 5 0 公 里 。  

2 1 .  ( 3 )  依 就 業 保 險 法 規 定 ， 被 保 險 人 非 自 願 離 職 ， 向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辦 理 求 職 登 記 ， 經 公 立 就 業

服 務 機 構 安 排 參 加 全 日 制 職 業 訓 練 ， 可 領 取 職 業 訓 練 生 活 津 貼 。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全 日 制 職 業 訓

練 之 要 件 ？訓 練 期 間 1 個 月每 星 期 上 課 4 次每 次 上 課 日 間 3 小 時每 月 總 訓 練 時 數 達

1 0 0 小 時 。  

2 2 .  ( 4 )  下 列 有 關 「 職 業 介 紹 服 務 定 型 化 契 約 範 本 」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定 型 化 契 約 中 所 用 之 條

款 ， 應 本 平 等 互 惠 之 原 則定 型 化 契 約 條 款 如 有 疑 義 時 ， 應 為 有 利 於 消 費 者 之 解 釋契 約 條

款 ， 全 部 或 一 部 無 效 或 不 構 成 契 約 內 容 之 一 部 者 ， 除 去 該 部 分 ， 契 約 亦 可 成 立 者 ， 該 契 約 之

其 他 部 分 ， 仍 為 有 效私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與 消 費 者 訂 立 定 型 化 契 約 前 ， 應 有 7 日 以 內 之 合 理

期 間 ， 供 消 費 者 審 閱 全 部 條 款 內 容 。  

2 3 .  ( 2 )  依 就 業 保 險 法 規 定 ， 失 業 給 付 申 請 人 與 原 雇 主 間 因 離 職 事 由 發 生 勞 資 爭 議 者 ， 仍 得 請 領 失 業

給 付 。 但 其 爭 議 結 果 ， 確 定 申 請 人 不 符 失 業 給 付 請 領 規 定 時 ， 申 請 人 應 於 結 果 確 定 之 日 起 多

少 日 內 ， 將 已 領 之 失 業 給 付 返 還 ？ 1 0 日 1 5 日 3 0 日 6 0 日 。  

2 4 .  ( 3 )  如 果 簽 署 E C F A 之 後，陸 資 企 業 來 臺 家 數 增 加，對 臺 灣 勞 動 市 場 最 可 能 產 生 下 列 哪 一 種 影 響 ？

失 業 率 增 加勞 動 力 參 與 率 下 降就 業 人 數 增 加市 場 薪 資 下 降 。  

2 5 .  ( 3 )  下 列 有 關 技 術 生 之 敘 述，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雇 主 不 得 招 收 未 滿 1 5 歲 之 人 為 技 術 生雇 主 招 收 技

術 生 時，須 與 其 簽 訂 書 面 契 約雇 主 於 必 要 時，得 向 技 術 生 收 取 有 關 訓 練 費 用技 術 生 人 數 ，

不 得 超 過 勞 工 人 數 四 分 之 一 。  

2 6 .  ( 3 )  從 事 家 庭 看 護 工 作 之 外 國 人 ，在 我 國 境 內 工 作 期 間， 累 計 不 得 逾 幾 年 ？ 3 年 6 年 9 年

1 2 年 。  

2 7 .  ( 4 )  在 政 府 官 方 網 站 可 取 得 的 就 業 市 場 供 需 資 訊 中 ， 最 不 常 進 行 調 查 統 計 的 是 下 列 哪 一 項 ？失

業 率勞 動 力 參 與 率求 供 倍 數 比勞 動 供 需 預 測 。  

2 8 .  ( 3 )  雇 主 申 請 聘 僱 養 護 機 構 之 外 籍 看 護 工 ， 應 以 合 理 勞 動 條 件 向 工 作 場 所 所 在 地 之 公 立 就 業 服 務

機 構 辦 理 求 才 登 記 ， 並 刊 登 求 才 廣 告 ， 自 刊 登 求 才 廣 告 期 滿 之 次 日 起 ， 至 少 幾 日 辦 理 招 募 本

國 勞 工 ？ 7 日 1 5 日 2 1 日 3 0 日 。  

2 9 .  ( 1 )  下 列 哪 一 項 屬 於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對 從 業 身 分 的 分 類 名 稱 ？無 酬 家 屬 工 作 者派 遣 勞 工受 第

三 部 門 僱 用 者正 職 員 工 。  

3 0 .  ( 2 )  外 國 人 受 聘 僱 從 事 專 門 性 及 技 術 性 工 作 ， 如 取 得 國 內 外 大 學 相 關 系 所 之 學 士 學 位 者 ， 需 具 有

幾 年 以 上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？ 1 年 2 年 3 年 4 年 。  

3 1 .  ( 2 ) 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 ， 下 列 哪 一 項 不 屬 於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依 法 應 蒐 集 、 整 理 、 分 析 的 就 業 市

場 資 訊 ？未 來 展 望勞 動 派 遣 人 數薪 資 變 動人 力 供 需 。  

3 2 .  ( 3 )  潘 小 偉 2 5 歲，剛 出 獄，未 婚 且 為 家 中 獨 子，家 中 尚 有 年 邁 之 雙 親，請 問 他 符 合 就 業 服 務 法 第

2 4 條 中 哪 一 類 之 對 象 ？獨 力 負 擔 家 計 者長 期 失 業 者更 生 保 護 人中 高 齡 者 。  

3 3 .  ( 4 )  凡 從 事 兩 種 工 作 以 上 之 工 作 者 ， 首 先 以 何 種 特 質 判 定 為 其 職 業 ？收 入 較 多 之 工 作技 術 性

較 高 之 工 作職 位 較 高 之 工 作從 事 時 間 較 長 之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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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就 業 諮 詢 （ 商 ） 人 員 在 諮 詢 過 程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？協 調 者教 導 者治 療 者

診 斷 評 估 者 。  

3 5 .  ( 2 )  求 職 者 常 因 為 失 業 或 不 易 找 到 工 作 而 感 到 壓 力 大 ， 此 時 ，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可 以 運 用 「 壓 力 緩 衝

盾 」 （ S t r e s s  B u f f e r  S h i e l d ） 協 助 求 職 者 紓 壓 ， 下 列 哪 一 項 不 是 屬 於 「 壓 力 緩 衝 盾 」 可 用 的

資 源 或 方 法 ？冥 想負 向 思 考找 專 業 人 員適 當 運 動 或 睡 眠 。  

3 6 .  ( 3 )  從 J o h n  H o l l a n d  的 職 業 導 向 6 種 類 型 ，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較 介 於 哪 兩 種 類 型 之 間 ？研 究 型 （ I

n v e s t i g a t i v e ） 與 藝 術 型 （ A r t i s t i c ）藝 術 型 （ A r t i s t i c ） 與 社 交 型 （ S o c i a l ）社 交 型 （ S

o c i a l ） 與 企 業 型 （ E n t e r p r i s i n g ）企 業 型 （ E n t e r p r i s i n g ） 與 事 務 型 （ C o n v e n t i o n a l ） 。  

3 7 .  ( 4 )  下 列 何 者 屬 職 業 心 理 測 驗 所 要 測 的 興 趣 範 圍 ？圖 形 知 覺動 作 協 調變 化 性藝 術 。  

3 8 .  ( 3 )  下 列 哪 一 項 不 屬 於 職 業 ？檳 榔 西 施教 師就 業 服 務 站 志 工司 機 。  

3 9 .  ( 2 ) 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種 情 形 須 申 請 許 可 始 得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工 作 ？各 級 政 府 及 其 所

屬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聘 請 外 國 人 擔 任 顧 問 者受 聘 僱 於 公 立 或 經 立 案 之 私 立 大 學 進 行 9 個 月 之 短

期 講 座 、 學 術 研 究 經 教 育 部 認 可 者外 國 人 與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設 有 戶 籍 之 國 民 結 婚 ， 且 獲 准

居 留 者各 級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聘 請 外 國 人 擔 任 研 究 工 作 者 。  

4 0 .  ( 2 )  根 據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站 的 設 置 ， 諮 詢 服 務 區 的 個 案 管 理 員 ， 可 以 依 據 求 職 者 的 需 要 提 供 之 個 案

管 理 服 務，不 包 括 下 列 哪 一 項 ？轉 介 衛 生 機 構申 請 社 會 福 利 補 助就 業 諮 詢職 訓 諮 詢。

4 1 .  ( 2 )  9 9 年 5 月 2 6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「 個 人 資 料 保 護 法 」 ， 對 於 個 人 資 料 之 保 護 範 圍 ， 增 列 下 列 哪 一

個 項 目 ？姓 名聯 絡 方 式職 業財 務 情 況 。  

4 2 .  ( 4 ) 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 ， 雇 主 資 遣 員 工 時 ， 應 於 員 工 離 職 幾 日 前 ， 將 被 資 遣 員 工 之 姓 名 、 性 別 、

年 齡 、 住 址 、 電 話 、 擔 任 工 作 、 資 遣 事 由 及 需 否 就 業 輔 導 等 事 項 ， 列 冊 通 報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及

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？ 3 日 5 日 7 日 1 0 日 。  

4 3 .  ( 1 )  下 列 哪 一 種 人 不 屬 於 勞 動 人 口 ？職 業 軍 人幫 丈 夫 看 店 的 太 太一 般 公 司 的 工 讀 生領 取

失 業 給 付 的 人 。  

4 4 .  ( 2 )  雇 主 於 依 勞 動 契 約 給 付 從 事 家 庭 看 護 工 作 之 外 國 人 工 資 時 ， 下 列 哪 一 項 目 依 法 不 得 扣 除 ？

膳 宿 費仲 介 費外 國 人 應 負 擔 之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行 政 執 行 機 關 之 扣 押 命 令 所 扣 押 之 金

額 。  

4 5 .  ( 1 )  小 強 是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轉 介 到 就 業 服 務 站 的 中 輟 生 ， 個 案 管 理 員 依 規 定 開 案 ， 並 運 用 W i l l i a m s

o n 的 職 涯 輔 導 步 驟 協 助 案 主，請 問 其 輔 導 步 驟 的 順 序 為 何 ？分 析 → 綜 合 → 診 斷 → 預 斷 → 諮

商 → 追 蹤診 斷 → 分 析 → 綜 合 → 預 斷 → 諮 商 → 追 蹤諮 商 → 分 析 → 診 斷 → 綜 合 → 預 斷 → 追 蹤

諮 商 → 診 斷 → 分 析 → 綜 合 → 預 斷 → 追 蹤 。  

4 6 .  ( 2 )  目 前 我 國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職 業 分 類 的 分 類 碼 ， 最 多 為 幾 位 碼 ？ 3 位 碼 4 位 碼 5 位 碼 6 位

碼 。  

4 7 .  ( 4 )  下 列 有 關 就 業 市 場 基 本 概 念 的 定 義 ， 哪 一 項 是 正 確 的 ？民 間 工 作 年 齡 人 口 ： 1 5 歲 以 上 的 民

間 人 口 ， 包 括 武 裝 勞 動 力勞 動 力 ： 具 工 作 意 願 的 民 間 工 作 年 齡 人 口無 酬 家 屬 工 作 者 ： 不

論 每 週 工 作 時 數 ， 均 屬 就 業 者失 業 率 ： 失 業 者 佔 勞 動 力 的 比 率 。  

4 8 .  ( 2 )  下 列 哪 一 項 不 屬 於 行 業 ？早 餐 店派 遣 勞 工人 壽 保 險 公 司電 子 花 車 業 。  

4 9 .  ( 2 ) 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，為 保 障 國 民 就 業 機 會 平 等，雇 主 對 求 職 人 或 所 僱 用 員 工，不 得 予 以 歧 視 。

下 列 何 者 不 是 禁 止 就 業 歧 視 之 事 由 ？年 齡疾 病婚 姻語 言 。  

5 0 .  ( 2 )  雇 主 非 法 聘 僱 行 蹤 不 明 外 勞 ，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， 可 處 新 臺 幣 多 少 元 罰 鍰 ？ 6 萬 元 至 3 0 萬

元 1 5 萬 元 至 7 5 萬 元 3 0 萬 元 至 9 0 萬 元 5 0 萬 元 至 1 5 0 萬 元 。  

5 1 .  ( 4 )  下 列 哪 一 種 現 象 最 可 能 是 因 為 「 怯 志 工 作 者 效 果 」 所 造 成 ？失 業 率 下 降 ， 勞 動 力 參 與 率 下

降失 業 率 上 升 ， 勞 動 力 參 與 率 上 升失 業 率 下 降 ， 勞 動 力 參 與 率 上 升失 業 率 上 升 ， 勞 動

力 參 與 率 下 降 。  

5 2 .  ( 3 ) 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 ， 「 中 高 齡 者 」 係 指 年 滿 幾 歲 之 國 民 ？年 滿 4 0 歲 至 6 5 歲年 滿 4 5 歲

至 6 0 歲年 滿 4 5 歲 至 6 5 歲年 滿 4 5 歲 至 7 0 歲 。  

5 3 .  ( 2 )  下 列 哪 一 個 調 查 可 以 幫 助 瞭 解 國 內 失 業 者 尋 職 管 道 ？受 僱 員 工 動 向 調 查人 力 資 源 調 查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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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口 普 查勞 工 生 活 狀 況 調 查 。  

5 4 .  ( 2 )  外 國 人 受 聘 僱 從 事 家 庭 幫 傭 或 看 護 工 作 ， 須 年 滿 幾 歲 以 上 ？ 1 8 歲 2 0 歲 2 2 歲 2 5 歲 。

5 5 .  ( 3 )  下 列 哪 一 項 調 查 不 是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負 責 辦 理 ？勞 動 力 調 查家 庭 收 支 調 查職 類 別 薪 資 調

查事 業 人 力 僱 用 狀 況 調 查 。  

5 6 .  ( 2 ) 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 ， 接 受 委 託 登 載 或 傳 播 求 才 廣 告 者 ， 應 自 廣 告 之 日 起 ， 保 存 委 託 者 之 姓 名

或 名 稱 、 住 所 、 電 話 、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或 事 業 登 記 字 號 等 資 料 多 少 個 月 ， 以 備 主 管 機 關

檢 查 ？ 1 個 月 2 個 月 3 個 月 4 個 月 。  

5 7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屬 於 結 構 性 失 業 的 因 應 措 施 ？財 政 金 融 措 施加 強 教 育 訓 練強 化 就 業 資 訊 流 通

增 加 臨 時 工 作 機 會 。  

5 8 .  ( 4 )  雇 主 依 規 定 辦 理 招 募 本 國 勞 工 ， 有 招 募 不 足 情 形 者 ， 於 招 募 期 滿 次 日 起 幾 日 內 ， 得 檢 附 相 關

資 料 文 件 ， 向 原 受 理 求 才 登 記 之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申 請 求 才 證 明 書 後 ， 申 請 聘 僱 外 籍 勞 工 ？

 1 0 日 1 5 日 2 0 日 3 0 日 。  

5 9 .  ( 2 ) 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每 月 都 會 公 布 國 內 失 業 者 平 均 失 業 週 數 ， 試 問 該 平 均 失 業 週 數 是 指 下 列 哪 一

項 ？國 內 失 業 者 從 失 業 到 就 業 平 均 所 需 時 間國 內 失 業 者 平 均 已 經 失 業 的 期 間國 內 失 業

者 從 失 業 到 退 出 職 場 平 均 所 需 時 間國 內 失 業 者 平 均 預 期 未 來 還 會 失 業 多 久 的 期 間 。  

6 0 .  ( 4 ) 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非 屬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接 受 雇 主 委 託 招 考 人 才 所 需 之 費 用 ？

廣 告 費命 題 費郵 寄 費訓 練 費 。  

6 1 .  ( 2 )  依 就 業 保 險 失 業 者 創 業 協 助 辦 法 第 1 0 條 規 定，申 請 人 申 請 創 業 計 畫 之 貸 款 額 度，最 高 以 新 臺

幣 多 少 元 為 限 ？ 1 0 萬 元 1 0 0 萬 元 2 0 0 萬 元 1 , 0 0 0 萬 元 。  

6 2 .  ( 1 )  依 勞 動 基 準 法 規 定 ， 雇 主 僱 用 勞 工 人 數 在 多 少 人 以 上 者 ， 應 依 其 事 業 性 質 ， 就 法 定 事 項 訂 立

工 作 規 則 ，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後 ， 並 公 開 揭 示 之 ？ 3 0 人 4 0 人 5 0 人 6 0 人 。  

6 3 .  ( 1 )  下 列 哪 一 項 最 不 可 能 是 近 2 年 金 融 海 嘯 期 間 對 臺 灣 勞 動 市 場 的 衝 擊 ？對 歐 美 市 場 出 口 增 加

失 業 率 上 升無 薪 休 假 增 加勞 雇 爭 議 件 數 增 加 。  

6 4 .  ( 3 )  下 列 依 勞 動 基 準 法 相 關 規 定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正 確 ？臨 時 性 工 作 ， 係 指 無 法 預 期 之 非 繼 續 性 工

作 ， 其 工 作 期 間 在 9 個 月 以 內 者短 期 性 工 作 ， 係 指 可 預 期 於 9 個 月 內 完 成 之 非 繼 續 性 工 作

季 節 性 工 作 ， 係 指 受 季 節 性 原 料 、 材 料 來 源 或 市 場 銷 售 影 響 之 非 繼 續 性 工 作 ， 其 工 作 期 間

在 9 個 月 以 內 者特 定 性 工 作 ， 係 指 可 在 特 定 期 間 完 成 之 非 繼 續 性 工 作 ， 其 工 作 期 間 超 過 9

個 月 者 ， 應 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。  

6 5 .  ( 3 )  大 陸 地 區 配 偶 得 在 臺 灣 工 作，主 要 的 法 源 依 據 為 何 ?就 業 服 務 法就 業 保 險 法臺 灣 地 區 與

大 陸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例雇 主 聘 僱 外 國 人 許 可 及 管 理 辦 法 。  

6 6 .  ( 1 )  郭 小 煜 於 9 4 年 7 月 1 日 至 9 8 年 6 月 3 0 日 在 大 學 日 間 部 求 學，9 5 年 7 月 1 日 至 9 7 年 6 月 3

0 日 期 間 曾 在 飲 料 店 打 工 ， 並 參 加 勞 工 保 險 ， 9 8 年 6 月 3 0 日 畢 業 後 一 直 未 就 業 ， 9 9 年 1 月

1 日 至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辦 理 求 職 登 記 ， 並 同 時 希 望 能 辦 理 身 分 認 定 為 長 期 失 業 者 。 公 立 就

業 服 務 機 構 認 定 結 果 為 不 符 合，請 問 他 未 符 合 長 期 失 業 者 之 哪 一 項 要 件 ？連 續 失 業 期 間 達 1

年 以 上辦 理 勞 工 保 險 退 保 當 日 前 3 年 內 ， 保 險 年 資 合 計 滿 6 個 月 以 上於 最 近 1 個 月 內 有

向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辦 理 求 職 登 記 者非 勞 動 力 。  

6 7 .  ( 2 )  領 取 就 業 保 險 給 付 之 請 求 權 ，自 得 請 領 之 日 起 ， 因 幾 年 間 不 行 使 而 消 滅 ？ 1 年 2 年 3 年

 4 年 。  

6 8 .  ( 1 )  當 前 中 華 民 國 職 業 分 類 典 共 分 為 幾 大 類 ？ 1 0 大 類 1 2 大 類 1 6 大 類 1 9 大 類 。  

6 9 .  ( 4 )  行 政 院 勞 工 委 員 會 職 業 訓 練 局 所 發 展 的 全 民 共 同 核 心 職 能 ( 3 C s ) 中 的 D C ， 係 指 哪 一 種 職 能 ？

知 識 職 能技 術 職 能行 為 職 能動 機 職 能 。  

7 0 .  ( 1 )  依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個 案 管 理 員 的 結 案 標 準 ？穩 定 就 業 1 個 月失 去

聯 絡求 職 者 死 亡無 意 願 接 受 服 務 。  

7 1 .  ( 3 )  下 列 有 關 政 府 就 業 服 務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辦 理 就 業 服 務 業 務 ， 以 免

費 為 原 則直 轄 市 、 縣 ( 市 ) 轄 區 內 原 住 民 人 口 達 2 萬 人 以 上 者 ， 得 設 立 因 應 原 住 民 族 特 殊 文

化 之 原 住 民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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對 於 求 職 人 申 請 求 職 登 記 時 ， 不 願 提 供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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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 介 就 業 所 需 之 資 料 者 ， 不 得 拒 絕 其 申 請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推 介 之 求 職 人 為 生 活 扶 助 戶

者 ， 其 應 徵 所 需 旅 費 ， 得 酌 予 補 助 。  

7 2 .  ( 2 )  近 幾 年 來 ， 政 府 推 動 薪 資 補 貼 計 畫 ， 補 貼 企 業 僱 用 失 業 勞 工 ， 請 問 此 類 計 畫 對 勞 動 市 場 不 可

能 產 生 下 列 哪 一 種 影 響 ？失 業 人 數 減 少非 勞 動 力 增 加所 得 分 配 惡 化就 業 人 數 增 加 。

7 3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文 件 不 能 成 為 就 業 保 險 之 被 保 險 人 向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辦 理 失 業 認 定 時 ， 所 必 須 檢

附 的 非 自 願 離 職 證 明 ？由 投 保 單 位 發 給 之 證 明由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發 給 之 證 明

村 里 長 所 發 給 之 證 明經 公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之 同 意 ， 以 書 面 理 由 代 替 之 書 面 文 件 。  

7 4 .  ( 2 )  私 立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1 年 內 受 停 業 處 分 幾 次 以 上 者，主 管 機 關 得 廢 止 其 設 立 許 可 ？ 1 次 2 次

 3 次 4 次 。  

7 5 .  ( 3 )  行 為 基 礎 面 談 法 ， 主 要 測 出 求 職 者 下 列 哪 一 項 職 業 心 理 特 質 ？性 向興 趣氣 質 （ 性 格 ）

成 就 。  

7 6 .  ( 4 )  受 僱 者 A 君 於 育 嬰 留 職 停 薪 期 滿 後 ， 申 請 復 職 時 ， 依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規 定 ， 其 雇 主 甲 於 符 合

法 定 情 形 之 一 ， 並 經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時 ， 得 拒 絕 A 君 復 職 之 申 請 。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上 開 法 定 情

形 ？歇 業 、 虧 損 或 業 務 緊 縮不 可 抗 力 暫 停 工 作 在 1 個 月 以 上雇 主 依 法 變 更 組 織 、 解 散

或 轉 讓A 君 對 所 擔 任 之 工 作 確 不 能 勝 任 時 。  

7 7 .  ( 4 )  下 列 有 關 「 理 性 情 緒 治 療 法 」 （ R E T ）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不 正 確 ？強 調 思 考 與 信 念以 教 導 、

認 知 、 行 為 的 治 療 法又 稱 A B C 理 論代 表 人 物 是 F r i z  P e r l s 。  

7 8 .  ( 3 )  申 請 外 籍 看 護 工 之 雇 主 與 被 看 護 者 之 間 ， 具 備 下 列 何 種 親 屬 關 係 時 ， 不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？配

偶直 系 血 親 4 親 等 內 之 旁 系 血 親 1 親 等 之 姻 親 。  

7 9 .  ( 2 )  依 勞 工 退 休 金 條 例 規 定 ， 雇 主 每 月 負 擔 之 勞 工 退 休 金 提 繳 率 ， 不 得 低 於 勞 工 每 月 工 資 百 分 之

多 少 ？百 分 之 五百 分 之 六百 分 之 七百 分 之 八 。  

8 0 .  ( 4 )  如 果 要 知 道 國 內 男 性 薪 資 受 僱 者 在 現 職 的 平 均 工 作 年 資 ， 則 必 須 查 下 列 哪 一 個 調 查 結 果 ？

受 僱 員 工 動 向 調 查事 業 人 力 僱 用 狀 況 調 查職 類 別 薪 資 調 查人 力 運 用 調 查 。  

 


